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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扬子江保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

贸易”）受让张保同辉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保同辉

（天津）”】34%的股权。 

 交易价格：协议受让价格为 66,814,134.73 元。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税贸易与中国租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租

赁”）于 2019年 12月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共同投资设立了张保同辉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700万美元，其中保税贸易持股 66%，中国租

赁持股 34%。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 2019-042。 

一、本次交易情况 

（一）交易概述 

为了顺应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更好的发展公司控股孙公司张保同辉（天

津）的汽车融资租赁业务，提高其银行授信额度和融资能力，实现更高的投资

回报，公司全资子公司保税贸易以自有资金受让中国租赁持有的张保同辉（天

津）34%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66,814,134.73元。受让完成后，保税贸易对张保

同辉（天津）的持股比例由 66%增加至 100%。 

（二）协议定价依据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张保同辉（天津）的账面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合计）

共计 196,512,160.97 元，其中归属于中国租赁的所有者权益合计金额为

66,814,134.73元，经股东双方协商，确定受让价格为 66,814,134.73元。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8日上午12时，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

的共有7位董事。会议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全资子公司保税贸易受让张保同辉（天津）股权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保税贸易管理层办理相关后续事宜。 

（四）本次保税贸易受让股权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租赁控股有限公司 

（二）注册国家（地区）：中国香港 

（三）法定地址（住所）：香港湾仔区轩尼诗道397号东区商业中心602室 

（四）法定代表人：缪炯 

（五）注册资本：5000万美金 

（六）企业类型：投资性 

（七）成立时间：2012年11月2日 

（八）经营范围：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以及其他融资租赁业务,以及与前述融

资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投资。 

（九）主要股东：宝运有限公司 

（十）2020年度主要经营数据：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00元，净利润

2,010,000.00元；截至2020年末总资产为161,016,000.00元,净资产为

96,976,000.00元。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张保同辉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76号铭海中

心 3号楼-5、6-607 

（三）法定代表人：唐勇 

（四）注册资本：2700万美元 

（五）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六）成立时间：2019年 12月 11日 



（七）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

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八）增资说明：张保同辉（天津）于 2021 年 4月 26日召开了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张保同辉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

张保同辉（天津）的注册资本由 27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188,973,268.13 元）

增加至 1.9 亿元人民币。其中，保税贸易以货币方式增资 737,818.72 元，中国

租赁以货币方式增资 288,913.15 元。增资完成后双方持股比例保持不变。该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1年 7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48,742,985.69 264,138,400.38 

净资产 195,987,041.10 196,512,160.97 

 2020年 截至 2021年 7月末 

营业收入 17,037,029.66 17,479,446.50 

净利润 7,324,895.82 5,779,674.99 

（注：2021年 1-7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十）股权结构 

币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保税贸易 12,540.00 66% 

中国租赁 6,460.00 34% 

合计 19,000.00  100%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让方）：中国租赁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张家港扬子江保税贸易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张保同辉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甲方同意将所持有标的公司34%股权作价人民币66,814,134.73元转让给

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 

2、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协议价款支付给甲方： 

由于甲方为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就其



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股权转让所得，实行源泉扣缴。根据相关税法规定，乙

方同意在本协议双方签订之日后7个工作日内，扣除约定的代扣代缴所得税后，

乙方直接向甲方支付人民币66,592,721.26元。 

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股权转让款转至甲方指定的账户。 

（二）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违反本协议约定

的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指定时间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如

违约方在指定时间内仍未纠正其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相应赔偿经

济损失。 

（三）解决争议的方法 

1、本协议的制定、解释及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纠

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约束。 

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均有权向签约地人民法院起诉。 

（四）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自乙方股东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

转让事宜之日起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保税贸易受让股权事项，对目前公司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2、股权受让完成后，张保同辉（天津）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更加有

利于其经营和发展，提升其银行授信额度和融资能力，给公司带来更高的投资

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更。 

 

六、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股权受让完成后，张保同辉（天津）可能面临市场、经营等各方面不确定

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加强风险管控和经营管理，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

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9日 


